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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思光先生的佛教觀─兼論人文 
佛教是否可能

郭朝順 *

感謝中研院文哲所周大興老師籌辦這個會議，在勞先生逝世十週年的前夕讓大

家有機會來一同紀念勞先生。所謂「紀念」，就是一起緬懷、思念、憶往的意思。

所以在進行這場演講的一開始，我打算先談一點往事，然後再進入學術性主題。

梅貽琦的名言，「所謂大學者，即有大師也」。我第一次見到勞先生，是在一

九九九年到華梵哲學系應徵教職時，當時面試的老師中，除了當時的創系主任許國

宏教授外，最有印象的自然就是自我年少時，即已聞名許久的勞思光先生。我不清

楚勞先生當時對我的表現有什麼評價，但總之，我獲得機會進入到華梵哲學系服

務。當時的華梵哲學系才創立滿三年，我們也就在大師的光環下，努力建設華梵

哲學系，教育學生。勞先生在華梵哲學系的那幾年，應該是我們最感輝煌的黃金歲

月，而我自己也十分感念學生們回報予我們的真摯情義。

我和勞先生重疊的時光為一九九九年至二○一二年。由於勞先生在華梵的授

課，都是排在上午九點至十二點，所以勞先生很早到校，系助理或學生，會為勞先

生準備早餐及咖啡，有時候他們準備不及，就會由我或者冠閔所長（晚我一年進入

華梵哲學系），煮咖啡給勞先生喝。勞先生對上課是很認真的，每次上課之前都還

持續備課，因此除非他找我們，或我們送咖啡過去，否則也不太敢打擾先生備課；

這是當時的日常。

最近處理學生驟逝的事情，校方十分重視同學們的心理輔導，怕同學們會有心

理創傷。我想勞先生過世時受到最大衝擊的，除了家屬勞師母、勞小姐外，就屬當

時負責照顧勞先生的助理林士華先生及工讀學生劉艾娜小姐了。（這兩位是以當時

* 郭朝順，佛光大學佛教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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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卓計畫任用，由朱建民校長指定的，因為當時我身兼行政職，所以計畫是由我

負責的。）因為這兩位是第一時間到達現場並通知我，當我趕到醫院，看到他們二

位紅著眼眶，跟我說明他們發現及送醫經過。我們三人就在急診室拼命聯繫家屬，

以及接下來一堆事情的處理與聯絡等等。現在想來，說不定我也有些心理創傷吧！

勞先生逝世後，因為當時華梵大學的校長朱建民教授的支持，我們將他的遺物

運回華梵大學，後來成立了「勞思光研究中心」，典藏勞先生的手稿、授課資料、

照片、演講錄音、日常生活的常用物品（領結及眼鏡是大家最有印象的）。當時我

和劉國英教授、朱建民校長討論研究中心的設立時，是希望勞先生的相關文物資

料，能夠不要四處離散，同時若有機會，也可以進一步整理研究。其實，我的另

一個私下的用意，是想藉由這個中心的成立，來撫慰那些關懷勞先生、親近勞先生

的親朋、弟子們，因為失去勞先生所產生的憂傷。後來研究中心申請到國科會的計

畫，於是便將勞先生在華梵的授課錄音檔整理，出版三本書。第一本《勞思光論哲

學基本問題》，是由我和林士華先生共同編註。二○一六年我離開華梵到佛光大學

佛教學系任教，因此後來兩本則要感謝陳振崑教授接續完成，分別是《哈伯瑪斯論

道德意識與溝通行為》及《哈伯瑪斯論事實性與規範性》。十年過去了，加上今天

的會議，我的自我療癒，或許可以告一段落。

佛學不是勞先生思想的重點，但我自己的佛學研究，有一部分是要回應勞先生

對於佛教的論斷與批評而作的。其中，完整的、系統性的說法我已在《佛教文化哲

學》（臺北：里仁書局，2012年）一書中陳述過，還有〈從「緣起法」的哲學思維

回應勞思光先生對佛教的評判〉（《中國哲學與文化》第 17輯〔2019年 11月〕）一

文亦有論及。所以今天的演講，就不另外寫成論文，只談一些重點。

勞思光先生的佛教觀可放在兩個脈絡來觀察，一是宗教問題層面，一是哲學

史層面；後者尤其會放在中國哲學史的角度來與儒家哲學做比較。就宗教層面而

言，最早期「思光少作集」的宗教觀雖然略有修改，但大致一直貫穿到晚年 1，這主

要可見勞思光與唐君毅〈宗教之討論〉的書簡（收於《書簡與雜記─思光少作集

七》），以及〈宗教精神與宗教問題〉（收於《儒學精神與世界文化路向─思光少

作集一》），這些材料都發表於一九五五年。這個階段的思想，自然是深受康德及

1 
張善穎對勞思光早、中、晚期的演變有更詳細的討論，見張善穎：《勞思光哲學要義：超越中國

哲學史》（臺北：漢世紀數位文化，2013年），頁 8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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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思想的影響。晚期他將以前的說法，用更明確的概念來說，包括《文化哲學

講演錄》（2000年授課，2002年出版）以及《勞思光論哲學基本問題》（2010年授

課錄音檔，2016年出版）都有提及。

關於勞思光與唐君毅〈宗教之討論〉，補鵬揮〈勞思光與唐君毅的聖神之辯重

探〉（《鵝湖月刊》第 561期〔2022年 3月〕）是最新的文章。本文企圖平議二位先

生的立論，但基本上較贊成唐先生聖神合一，以其為合乎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思

想，而顯得圓融博大。

不過，若就勞先生〈宗教精神與宗教問題〉一文的內容深入來看，可以明白勞

先生所言之宗教，即指「有神的宗教」，同時也區分宗教精神與道德精神之間的異

與同，基本上主張聖神有隔，並就此說明，何以其否定宗教的究竟義，但卻不否定

宗教在文化的進程中，確實具有其積極的功能與作用。

（一）宗教與道德的異同

同：

宗教與道德都是依人之價值自覺活動，不是依於認知，而是依於意志力而成

立。

異：

1. 道德可以直通當前之心靈（內在），宗教則會以當前心靈之外的神為歸趨。

故「實然我即當前之心靈，最高我即最高自由之主體。但在道德精神，實然我與最

高我直通⋯⋯。而宗教精神下，神則與心根本分立」。前者為「純粹主體自覺為價

值主宰及依歸的型態」，後者為「以超越對象為價值主宰及依歸的型態」。

2. 道德只涉及應然（理之應然），宗教必將應然擴充到必然（事之完成，如末

日審判、業報因果）。

3. 罪惡問題：道德：對罪惡之克服始顯德性之自由；宗教：世界及人生即有罪

惡或者無明，故只能捨離以求超越。

4. 對世界之態度：道德心絕不排斥世界，宗教教義對世界採取一捨離的態度

（因為：以世界為惡，為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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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之三用

1.「突破作用，顯欲望之否定義」─推動精神上升。

2.「安息作用，顯意志之解脫義」─以神聖令精神穩固。

3.「收斂作用，顯知性之自範」─信仰非知識性，故可自知智性的限制。

（三）宗教之問題

「只超升不重鑄，視關係界為虛幻」，「有超升而無重鑄，則便是棄絕精神，捨

離精神」─否定文化世界。

勞先生晚期著作對於宗教問題的評論：

《文化哲學講演錄》：

1.「彼世觀念與超越性之圖象化」。

2.「神力觀念與主宰性之存有化」。

《勞思光論哲學基本問題》：

1.「超越性之尋求」（彼世）。

2.「恆常性之認定」（靈魂）。

3.「依賴性之限制」（神權／非理性之想像）。

勞先生對宗教的評斷，與黑格爾相近，認為宗教尚有一部分非理性，而其非理性的

特色表現在將超越性外在化，而形成神或在超越之彼岸等概念。勞先生的基本立場

便是以聖代神，對於儒家是否可以成為一種人文教的主張，傾向否定（除非是重新

界定宗教的定義），因為勞先生認為，宗教基本上即立於對「神」的超越信仰，造

成的天人相隔，都是道德理性無法徹底貫徹的原因。

以下開始論述勞先生對佛教的看法。

勞先生曾提及，佛教沒有其他宗教天人相隔之弊。佛教包含了宗教及哲學兩種

性質。勞先生雖肯定佛教哲學的豐富，但對佛教的宗教性質依然採取否定的立場，

尤其是佛教對彼世的追求及對此一世界的捨離。

就佛教是一種宗教而言，勞思光批評佛教持二世界說，將價值判準歸於彼

岸，否定現實世界是價值的全部，因此屬於一文化否定論。佛教無論如何都是要求

「渡」彼岸的，故人間佛教只是附帶性的工作，不是究竟的目的；但若是佛教只承

認當前人類的世界，那就成為儒家，不再是佛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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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佛教是一種哲學而言，佛教與印度宗教哲學傳統的基源問題一致，都指向

「如何離苦」之基源問題。佛教「以自覺心之豁顯為離苦的究竟法門」2是其他印度

宗教哲學所無。但佛教之離苦，勢必與「彼世」的境界連在一起，故自覺心最後也

只能朝向超升而靜守。

勞先生認為，佛教哲學之於自覺心，可就狹義的心靈哲學 (philosophy of 

mind)，也就是修行工夫論上來加以考察，這便可與儒家的心性論做一對比，在

〈儒佛心性論異同〉（「第十屆儒佛會通與文化哲學」主題演講）的講詞中，勞先生

肯定佛教理論較諸儒家更為豐富，並提及二者之間的異同。

相同的部分：「都預認，或者說希望能夠有一個獨立的道德，獨立的價值語

言，不依靠形上學、宇宙論的思考而能夠建立一套規範語言。」

不同的部分，勞先生即說：「就佛教來講，最後目的，是所謂的無住涅槃，除

了無餘涅槃以外，還要到無住涅槃，到了無住涅槃之後就永恆的度化。這個度化本

身，佛教也不要求在時間裏停止，但是它的度化就是由此岸到彼岸，把生命要移向

彼岸。」

然而，由於佛教並不建立超越之神觀，也有生死涅槃不二的說法，故即便是所

謂的彼世等宗教語言，或許可以解釋為虛構的宗教型態，以佛教的說法即是假名的

方便說。因此，我提出一種可能的詮釋，並主張佛教較諸儒家，更可能成為一種人

文宗教，佛教是將宗教統攝於其哲學之下。

人文佛教可以成立的理由是：

1. 由於佛教的無我、無自性觀點，都有反形上學的型式，故無訴諸形上學與絕

對主義之危機。

2. 佛陀是覺者，佛教所言及的諸神仍是三界眾生，顯示佛教含攝宗教的企圖，

所謂佛土是解脫離苦的方向，並不是指一特定的他方世界，而是眾生所選擇的價值

方向，離苦得要視眾生的苦難處境而言其如何離苦。

3. 覺悟是由自覺心而朗顯，但在覺悟前後，覺悟者都須強調實踐的重要性，不

是惟有默觀守靜，尤其大乘即主張，因菩薩行的實踐以成就佛淨土。

4. 佛淨土具有多重樣式，因為世界不是只有人類世界，而是包含一切眾生之

內、外的多重世界，淨土意謂離苦之世界，內心的離苦，即是心土淨；外在的離苦

2 
勞思光著，梁美儀編：《中國文化要義新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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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即是國土淨。

5. 儒家只承認人類的世界為唯一世界，故無宗教之形式，佛教主張多重世界的

可能，彼世或佛淨土是關乎於不同苦難之解脫的要求，而成立的理想。

6. 佛教不以人類的道德秩序之建立及其世界為唯一的理想，任一種秩序或者規

範語言的建立，也都會帶來相對性的苦難。苦難的根源，總源自對於永恆與絕對性

的執著，這便是無明。無明不僅是情意性的，也具認知性的，即對自我以及世界之

緣起性空之無知與遮蔽之不自覺。佛教的覺悟即是為了徹底解放此一不自覺，因此

佛教可稱為一種批判性的人文主義。即永遠對任何制度、秩序、知識、系統懷抱著

警惕，了解其功能與限制。

7. 一切秩序與規範、知識與系統，都要經過批判而不能予以絕對化，故人文佛

教即立足於批判性的人文主義立場。大乘佛教的永恆度化，即指永恆地協助世間以

及眾生，朝向離苦解脫方向之實踐，且沒有止息，但也提醒，任何人所以為的解脫

和淨土，可能都只是暫時的幻化之城。

8.佛教在人間的一切實踐行動，不是附帶性的活動，而是知曉所有的成就都會

重新帶來遮蔽與限制，是故佛教以緣起性空、無常、無我來看待世界，主張救度乃

是永無止息的實踐行動，透過出離的超升，再行迴返人間，藉由不斷的超升與迴返

行動，以實踐解脫與度世。

9.佛教的宗教性是由於面對死亡、虛無、無常等種種存在事實所衍生出來的，

這與一般宗教相同，但佛教改寫以覺悟代替神而為價值的依歸，並以此統攝宗教活

動於其中，真正的重點依然還是在自覺主體的完成，但這不僅限於道德自覺，而是

對一切可能的不覺的超越。

不過，上述結論，應該不會是勞思光先生的結論，因為他並不強調會通與調

和，而是強調「異同如實而定，不需強求」（〈儒佛心性論異同〉講詞綱要），這個

說法有其哲學史家的態度，與牟宗三先生援佛入儒，或者唐君毅先生之心靈九境聖

神合一，皆通過佛教思想以豐富儒家的思想之企圖，皆有所不同。其關鍵應在於，

勞先生既重視概念的定義，認為宗教與哲學之間，或者儒佛之間應嚴格區分其差

異，而且堅守道德理性，無意訴諸超越性的體驗，以神聖化儒家的道德語言，而令

之成為一種宗教之故；儒佛心性論雖都有關乎意志之修養工夫的論述，歷史上也頗

多交流，但因起源不同，目的不同，故勞先生論述儒佛思想，並不以理想的儒家或

佛教為目的，而是意圖澄清其各自在哲學史上的思想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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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勞先生在佛教觀的差別：

1. 我認為佛教的基源問題與印度傳統婆羅門教哲學有重要的差別，此外佛教的

基源問題是可以修改的。我認為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同時關心世間與出世間問

題，關心解脫與世間之安頓，故佛教的基源問題可重新界定為是：「如何同時面對

世間而又能實現出世間的解脫」或「世間萬法與出世間解脫如何可以同時成立」，

用佛教的說法即「不壞諸法而說諸法實相」或「染淨一如」如何可能的問題。

2. 佛教並不認為只有單一世界，世界具有多重性，每種經驗即可以開啟出一層

世界，佛教除肯定日常經驗，也肯定宗教的超越性經驗，佛教乃將宗教統攝於其哲

學之中。宗教義的彼世不是佛教的究竟目標，哲學義的彼世，即指在各個經驗所現

的世界的困頓與束縛中脫離而出，但究竟的解脫，即必須要在世間與出世間兩重世

界中得能同時安住。

3. 佛教不是單純的文化否定論，而是批判性地理解與面對文化世界的價值與限

制。因其批判，故常表現為否定的語言型式。




